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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南橡胶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2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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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

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公司已于 2017 年 5 月

27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，实

际参会董事 9 名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合法有效。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逐项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） 

（一）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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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方案进行调整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情况 

由于R1公司2016年度盈利情况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评

估的盈利预测存在较大差异，为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降低公司收购风险，

同时顺利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，经慎重考虑，同意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

股票方案，删除 R1 公司股权收购募投项目，并相应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募

集资金规模进行调整，其他内容不变。后续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择机收

购 R1 公司股权。 

1、发行数量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56,261.78 万股（含 

56,261.78 万股）调整为不超过 48,449.61 万股（含 48,449.61 万股）。在该上

限范围内，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

协商确定。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除权、除息的，本次发行

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。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本事项获得通过，同意 7 票（关联董事刘大卫、彭富庆回避表决），

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2、募集资金用途： 

调整前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90,310.81 万元（含发行

费用），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

1 热带高效非胶农业项目 134,961.17 100,000 

2 特种胶园更新种植项目 202,382.17 150,000 

3 R1 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
6,207.77 万美元 

（约合人民币 40,310.81 万元） 
40,310.81 

合    计 377,654.15 290,310.81 

注：汇率采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：1

美元兑人民币 6.4936 元。  

调整后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0,000 万元（含发行费

用），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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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

1 热带高效非胶农业项目 134,961.17 100,000 

2 特种胶园更新种植项目 202,382.17 150,000 

合    计 337,343.34 250,000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本事项获得通过，同意 7 票（关联董事刘大卫、彭富庆回避表决），

反对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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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）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》 

选举李宝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，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步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新任



5 

附件 1：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

事宜进行了事前审核，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后，发表如下事前认

可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系在综合考虑R1公司经营情况、收购风险

以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情况后做出的审慎决策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的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马龙龙、毛嘉农、胡秀群 

2017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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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决定的，能有效激励和调动其工作积极性，有利于公司发展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同意新任总裁薪酬。 

5、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马龙龙、毛嘉农、胡秀群 

2017年5月31日 


